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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建嵘：土地流转要遵 循自愿有偿 原则 ( 2 0 0 8 - 1 0 - 2 4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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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 近期召开的十七届三中全会的一个重要议题,就是建立健全农村土地承包权流转市场。但这也是争议最大的问题。有一种观点认为,土
地流转就是搞私有化,会改变目前我国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,会使部分农民失去土地、会使耕地流失而影响国家的粮食安全。 

 
 
  这些观点的客观存在,说明了一些人对当前我国农村土地制度缺乏必要的了解。事实上,家庭承包经营制在本质上就是一种集体土地经

营制度。它是在承认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基础上,将土地的经营权和收益权以承包的方式赋予农民；农民家庭作为独立的生产经营单位,在
国家计划与政策允许的范围内,有权按照自己的特长和优势独立自主安排生产经营活动；生产收益除完成年初确定上交给国家和集体的任

务外,都归自己所有。正是由于实行了这种生产责任制,不但克服了集体经济中长期存在的“吃大锅饭”的弊端,而且通过劳动组织、计酬方

法等环节,带动了生产关系的部分调整,纠正了长期存在的管理过分集中、经营方式过于单一的缺点, 使之更加适合于我国农村的经济状况,
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提高,使农村经济有了前所未有的发展,农民生活有了极大的改善。 

 
 
  然而,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,这种家庭承包经营的方式也表现出了某些不适应。这首先在于,我国法律有关于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规

定,没有明确规定“农民集体”作为土地所有权主体的构成要素和运行原则；没有明确产权代表和执行主体的界限和地位；没有解决“农

民集体”与农民个人的利益关系。因此在实际的运作中,能够享受级差地租好处的只是一小部分人,比如村集体的领导人以及地方政府,农民

并未从这个过程中获益。他们被排斥在土地增值收益分配的体系之外。农民既不能决定土地转让或不转让,也不能与买方平等谈判价格,而
国家和强势集团则可以不受约束地占有农民的土地权益,造成大量的农民成为无地、无业和无社会保障的三无人员。其次,由于国家不允许

农民把土地用作抵押,土地不能自由流转,在一定程度上,影响到土地适度规模经营,也限制了农民进城的步伐。 

 
 

正因为如此,十七届三中全会才提出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、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；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

的承包经营权,现有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,并通过建立健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,引导农民以转包、转让、股份合作

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,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。这就表明,农村土地流转是在现有土地承包关系长期稳定的基础上依法进行,并
不改变集体土地的所有制,流转的是只是土地承包经营权。而且,完全可以通过制度的设计,确保耕地不会流失或资本过度兼并土地,以实现适

度规模经营。实际上,即便世界上许多农地私有化的国家,农地的转让也并非完全自由。以法国为例,为保护耕地,法律规定私有农地要用于农

业,不准弃耕、劣耕、搞建筑。为此,法国政府设立专门的农地整治公司。农民在出卖土地时,必须通知农地整治公司。如果农地整治公司认

为买卖不合理,它就会提出收购农民的土地。法国这种农地买卖的限制制度对中国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。更为重要的是,要坚持自愿有偿的

原则。三十年农村改革的根本出发点是尊重农民意愿,体现农民的利益诉求。土地流转也应如此,要坚决反对那种强制农民进行土地流转的
行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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